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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文件編號﹕OBR501 
811110初次報部審核 

830902經教育部台(83)人字第 048184號函核准備查 
890329校務會議通過更改校名 

901114校務會議通過修訂附表二 
910116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121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505臨時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本法及其四個附表 
920616臨時校務會議追認並通過修訂第 3.5條條文 

920616台人(一)字第 0920081693號函核備 
920917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3.5條條文 

921029台人(一)字第 0920152320號函核備 
930630校務會議修訂通過第 3.5.9.10條條文及附表二增列專門委員薪級 

930722台人(一)字第 0930095184號函核備 
940629校務會議通過更改校名 

950419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824經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95)基字第０一八八號核准備查 

951220校務會議通過附表二增列輔導員薪級 
 960108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96）基字第 0004號函核定附表二增列輔導員薪級 

990602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1.3.9條條文暨附表二「中臺科技大學職員薪級表」 
99062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99）基字第 0045號函核定 

99102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99)儲基字第 0360號函審核認定 
1001005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104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20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儲金業字第 1010000033號函審定核可 105052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62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儲金業字第 1050001593號函審定核可 

1060524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0712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0731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儲金業字第 1060002062號函審定核可 

1100915校務會議修訂通過更改單位或主管名稱 

1101019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儲金業字第 1100002184號函審定核可 

 

第一條  教職員薪級分為三十六級（含年功薪共三十九級），其薪級表如附表一「中臺科技大

學校長、教師暨助教薪級表」及附表二「中臺科技大學職員薪級表」。 

第二條  初任教師以所聘職務等級之本薪最低薪級起敘為原則。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

得自三三○薪點起敘。 

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等級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得憑考核通知書及離職證

明書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一、大專校院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年資。 

二、中小學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年資，折半採計提敘薪級。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捨去法，取整數計算。 

三、與所任教學科相當之國內財團法人或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暨國外具

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專校院之服務年資。 

四、曾任公營事業機構或行政機關編制內之服務年資。 

五、曾任本校專案教師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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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再任教師自所聘職務等級之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不再採計其任職本校前之任何年

資提敘薪級。 

第三條  職員在所聘職務最高薪範圍內依所具學歷按附表三「中臺科技大學職員敘薪標準表」

起敘薪級。 

職員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等級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得憑考核通知書及離職證

明書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一、大專校院編制內之教師或職員年資。 

二、中小學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年資，折半採計提敘薪級。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捨去法，取整數計算。 

三、曾任公營事業機構或行政機關編制內之服務年資。 

四、依本校「約聘僱人員聘僱用辦法」進用，派任約聘人員期間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且考核成績甲等以上之年資，最多採計六年。 

退休再任本校職員者，不再採計其任職本校前之任何年資提敘薪級。 

第四條  工友依學歷自所聘職務之本餉最低級起敘，餉級表如附表四「中臺科技大學工友工餉

核支標準表」。 

第五條  新任教職員工應於到職之日起十日內填具履歷表，並檢齊各項學經歷證件（教師證書），

送交人力資源處辦理敘薪事宜。學歷證書影本應有畢業學校證明與正本相符者為有效；

持國外學歷者，應經駐外辦事處驗證者為有效。 

學校應於教職員工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函請敘薪審查學校敘定薪級，並製發附表五

「敘薪通知書」。敘定薪級自到職之日起生效。 

教師薪級未經敘薪審查學校敘定前，暫以所聘職務之本薪最低薪級起敘；職員則暫以

所具學歷起敘，並以書面通知之。 

敘定之薪級高於暫支之薪級者，自到職之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發其薪給差額。 

薪級經敘定後，如有疑議，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

並檢附有關證件，簽請學校依程序重行敘定，並以一次為限。期限內申請重行敘定，

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發其薪給差額；期限後提出申請重行敘定，

經敘定後，自申請之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發其薪給差額。 

第六條  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者得改敘薪級： 

一、教師因升等改聘較高職級，依審定公文辦理改敘。如原敘薪級未達升等職級之本

薪最低薪級者，自升等職級之本薪最低薪級改敘。如原敘薪級已達原職級之最高

年功薪，且當學年內未晉薪者，予改敘晉薪一級。改敘生效日為升等職級之起資

年月日。 

二、職員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而其原敘薪級未達新學歷之起敘薪級時，得在所聘職務

最高薪範圍內依新學歷申請改敘。 

三、工友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而其原敘薪級未達新學歷之最低薪級時，得依新學歷申

請改敘。 

四、其他足以認定合於改敘之事項。 

五、除第一款情形者外，申請改敘薪級者，自申請之日起改支薪給。 

第七條  教職員工之薪給以月計之，並應按月給付，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離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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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支。 

前項薪給之支給，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

當月全月薪給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但死亡當月之薪給按全月支給。 

第八條  職員因職務調動，由高階職務調降為低階職務，准予續支原薪級。又於辦理退休撫卹

時之最後在職月薪額，如仍低於所「暫支」薪額者，其與新制施行前退休撫卹給付之

差額應由學校補足。 

第九條  教職員工薪給有異動時，由人力資源處填報「薪資異動明細表」倂相關佐證資料，會

簽會計處，經校長核可後異動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

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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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級薪教助暨師教、長校學大技科臺中   一表附  

級  薪 

 

級 一 

級 二 

級 三 

級 四 

級 五 

級 六 

級 七 

級 八 

級 九 

級 十 

級一十

十 級二十 

級三十 

級四十 

級五十 

級六十 

級七十 

級八十 

級九十 

級十二 

級一廿 

級二廿 

級三廿 

級四廿 

級五廿 

級六廿 

級七廿 

級八廿 

級九廿 

級十三 

級一卅 

級二卅 

級三卅 

級四卅 

級五卅 

級六卅 

點薪   

 770 

 740 

 710 

 680 

 650 

 625 

 600 

 575 

 550 

 525 

 500 

 475 

 450 

 430 

 410 

 390 

 370 

 350 

 330 

 310 

 290 

 275 

 260 

 245 

 230 

 220 

 210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100 

 90 

     稱 名 級 等 務 職 

770 

校 
 

長
、
教 

 

授 

680 

 

475 

 

710 

副 
 
 
 

教 
 
 
 
 

授 

600 

 

390 

 

650 

助 
 
 
 

理 
 
 
 

教 
 
 
 

授 

500 

 

310 

 

625 

講 
 
 
 
 
 
 
 
 
 
 
 
 
 
 

師 

 

450 

 

245 

 
450 

助 
 
 
 
 
 

 
 
 
 
 

教 

330 

 

200 

 

註    附 

一
、
本
薪
最
高
級
上
面
之
虛
線
係
屬
年
功
薪
。 

二
、
附
設
專
科
部
置
專
業
及
技
術
教
師
，
依
其
甄
審
結
果
，
比
照
教
師
之
規
定
。 

三
、「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暨
助
教
職
務
等
級
表
」
修
正
施
行
前
，
原
敘
副
教
授
薪
級
未
達
三
九

O

元
者
，
仍
依
原
職
務
等
級
晉
支
薪
級
，
俟
晉
至
三
九

O

元
，

改
依
本
表
晉
敘
。 

四
、「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暨
助
教
職
務
等
級
表
」
修
正
施
行
後
，
依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第
三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以
原
升
等
辦
法
升
等
為
副
教
授
者
，
其
原
支 

薪
級
未
達
三
九O

元
者
，
仍
依
原
副
教
授
職
務
等
級
晉
支
薪
級
，
俟
晉
至
三
九O

元
時
，
改
依
本
表
晉
敘
。 

五
、
講
師
及
助
理
教
授
具
博
士
學
位
者
，
得
自
三
三O

薪
點
起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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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級薪員職學大技科臺中   二表附 

       稱   名   務   職 點薪 級薪 註附 

         770 770  一
、
表
列
最
高
薪
上
面
之
虛
線
係
屬
年
功
薪
。 

二
、「
私
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職
員
薪
級
表
」
發
布
施
行
前
，
原
支
薪
級
超
過
本
表
最
高
年
功
薪
者
，
仍
准
支
原
薪
級
。 

        740  740  

      710 710   710  

          680 一級 

         

組
織
規
程
所
訂
除
室
主
任
、
中

心
主
任
、
處
、
館
主
任
以
外
之

其
他
一
級
單
位
主
管
以
上
職
務 

650 二級 

     625    625 三級 

        組
織
規
程
所
訂
室
主

任
、
中
心
主
任
、
處
、

館
主
任 

600 四級 

      

 
 

 
 

 
 

 
 

 
 

 
 

 
 

董
事
會
秘
書 

 
 
 
 
 
 

組
織
規
程
所
訂
一
級
單
位
副
主
管
、 

 
 

專
門
委
員 

575 五級 

      550 六級 

    525  525 七級 

      500 八級 

   475   475 九級 

     

 

技
正
、
秘
書
、
組
織
規
程
所
訂 

 

 

二
級
單
位
主
管 

600 650 450 十級 

     ｜ ｜ 430 十一級 

  410   475 475 410 十二級 

     
 
 
 
 
 

輔
導
員 

  390 十三級 

  

  

  370 十四級 

  

  
 
 
 
 
 
 
 
 
 
 
 
 
 

組
員
、
技
士 

575   350 十五級 

  

 

｜   330 十六級 

 310  370   310 十七級 

   450 575    290 十八級 

275   ｜ ｜    275 十九級 

   390 310 310    260 二十級 

   ｜      245 廿一級 

   

 

 

技 

佐 

275      230 廿二級 

        220 廿三級 

        210 廿四級 

 

 
 
 
 

辦
事
員 

      200 廿五級 

       190 廿六級 

 

 

書 

記 

 

 

 

180 

｜

90 

      180 廿七級 

      170 廿八級 

      160 廿九級 

350       150 三十級 

｜       140 卅一級 

200 230 160       130 卅二級 

｜ ｜        120 卅三級 

140 140        110 卅四級 

         100 卅五級 

         90 卅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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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中臺科技大學職員敘薪標準表 

薪級 薪額 起 敘 標 準 

 770  

 740  

 710  

1 680  

2 650  

3 625  

4 600  

5 575  

6 550  

7 525  

8 500  

9 475  

10 450  

11 430  

12 410  

13 390  

14 370  

15 350  

16 330  

17 310  

18 290  

19 275 國內外大學研究所得有博士學位者。 

20 260  

21 245  

22 230  

23 220  

24 210  

25 200  

26 190  

27 180  

28 170  

29 160  

30 150  

31 140 國內外大學研究所得有碩士學位者。 

32 130  

33 120  

34 110 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者。 

35 100  

3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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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四  中 臺 科 技 大 學 工 友 工 餉 核 支 標 準 表 

技
術
工
友 

年
功
餉 

本     
  

 

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普
通
工
友 

 

年
功
餉 

本       
      

      
   

餉 

二 

一 

十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薪 
 
 

點 
170 

165 

160 

155 

150 

145 

140 

135 

130 

125 

120 

115 

110 

105 

100 

95 

90 

普
通
工
友 

 
 

國
民
小
學
畢
業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
者 

 

國
民
中
學
（
初
中
、
初
職
）
畢
業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
者 

 

 

高
級
中
學
（
高
職
）
以
上
學
校
畢
業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
者 

  

技
術
工
友 

 

國
民
小
學
畢
業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
者 

 

國
民
中
學
（
初
中
、
初
職
）
畢
業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
者 

  

 

高
級
中
學
（
高
職
）
以
上
學 

 

校
畢
業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
者 

  

附 
 
  

註 
 

技
術
工
友
除
須
具
備
規
定
之
學
歷
外
，
並
須
具
備
工
作
所
需
之
技
術
專
長
經
考
驗
合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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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訂 

裝 

附表五 
 

中臺科技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〇〇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〇年〇月〇日 
發文字號：〇字第〇〇〇〇〇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〇〇〇1員敘薪案，請查照。 

〇〇〇(A000000000) 

一、現任職務： 
二、學歷： 
三、核敘薪級：本薪（年功薪）〇薪點 

四、生效日期：〇年〇月〇日 
五、審查結果： 
六、備註：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

法」規定，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日內敘明事實及

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簽請學校依程序重行敘定，或依

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

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

請求救濟。 

 
正本：〇〇〇 
副本： 


